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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文件的发行

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中有关财务事项的说明 

天健函〔2022〕2-118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 

由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裕能或公司）转来

的《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审核函〔2022〕010840 号，以下简称反馈

意见落实函）奉悉。我们已对反馈意见落实函所提及的湖南裕能财务事项进行了

审慎核查，并出具了《关于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文件的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中有关财务事项

的说明》（天健函〔2022〕2-106 号）。因湖南裕能补充了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我

们为此作了追加核查，现汇报如下。 

在本说明中，除非另有说明或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公司、湖南裕能 指 湖南裕能新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宁德时代 指 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比亚迪 指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深圳比亚迪 指 深圳市比亚迪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亿纬锂能 指 惠州亿纬锂能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惠州亿纬动力 指 惠州亿纬动力电池有限公司 

蜂巢能源 指 蜂巢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德方纳米 指 深圳市德方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万润 指 湖北万润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安达科技 指 贵州安达科技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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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产能合作协议》 

请发行人：详细说明《产能合作协议》中供货价格确定方式，固定报价及

碳酸锂市场浮动价如何确定；结合定价方式说明《产能合作协议》是否可能存

在对发行人重大不利情形。 

请保荐人、申报会计师核查并明确发表意见。（反馈意见落实函问题2） 

(一) 详细说明《产能合作协议》中供货价格确定方式，固定报价及碳酸锂

市场浮动价如何确定；结合定价方式说明《产能合作协议》是否可能存在对公

司重大不利情形 

1. 公司一贯采用市场化的产品定价原则，从结果看，报告期内公司磷酸铁

锂月度销售均价与公开市场报价基本相符 

报告期内，公司一直采用市场化的产品定价原则与客户协商确定磷酸铁锂交

易价格，从结果看，公司磷酸铁锂月度销售均价与市场价格走势如下： 

单位：万元/吨 

 

公司磷酸铁锂产品销售价格变动趋势与市场价格变动趋势相符，销售价格与

同期市场价格基本相当。 

2. 碳酸锂是磷酸铁锂重要的成本构成部分，且随着碳酸锂价格上涨，其对

磷酸铁锂成本及定价的影响越来越大 

报告期内，磷酸铁锂、碳酸锂的市场价格变动趋势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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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吨 

 

数据来源：上海有色网  

由上图可见，磷酸铁锂与主要原材料碳酸锂的市场价格变动趋势基本一致，

二者均在 2020年10月以来出现较大幅度的价格上涨。根据上海有色网数据，2020

年 10 月磷酸铁锂市场价（不含税）为 3.10 万元/吨，碳酸锂市场价（不含税）

为 3.60 万元/吨，按照每吨磷酸铁锂对应约 0.25 吨碳酸锂耗用量的行业经验测

算，2020年 10月的磷酸铁锂市场售价中碳酸锂成本的占比约为 29.04%；而 2022

年 6月该比例大幅提升至 75.14%。 

综上，碳酸锂是磷酸铁锂重要成本构成部分，碳酸锂价格波动对磷酸铁锂价

格有重大影响，二者市场价格变动趋势相符，且随着碳酸锂价格大幅上涨，其对

磷酸铁锂成本及定价的影响越来越大。 

3. 在碳酸锂成本占比较高且价格波动较大的背景下，公司与部分交易规模

较大的客户采取更精细的议价方式 

公司一贯采用市场化的产品定价原则，公司主要产品磷酸铁锂具有较为公开

透明的市场参考价： 

(1) 对于部分交易规模不大、交易频次不高的客户，一般直接参照磷酸铁锂

市场价定价。 

(2) 对于交易规模较大、长期高频交易的客户，双方按月结算，考虑到碳酸

锂对磷酸铁锂的价格影响较大且碳酸锂价格波动也较大，双方采用更精细化的议

价方式，将碳酸锂价格波动的影响分离出来，即采用“基准报价+碳酸锂市场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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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价*单耗”的定价方式，更便于双方交易价格的协商和动态调整。从磷酸铁锂

公开市场价格的形成机制来看，上游碳酸锂市场价格的波动与磷酸铁锂市场价格

存在很强的正相关关系和内在联系，因此采取“基准报价+碳酸锂市场浮动价*

单耗”定价方式的结果与磷酸铁锂公开市场报价亦较为接近。 

与公司签订产能合作协议的客户均为公司重点合作客户，公司与客户签订的

产能合作协议中供货价格具体条款如下： 

客  户 《产能合作协议》中相关供货价格条款 

深圳比亚迪 

【市场定价原则】产品价格=固定报价+碳酸锂市场浮动价；甲

方（湖南裕能）保证将持续优化成本，以持续降价为目标，双

方将根据市场供应环境变化不定期协商供货价格。 

宁德时代 
【市场定价原则】2022 年及以后年度基于市场价格，另行约定

计价模式。 

惠州亿纬动力 

【市场定价原则】产品价格=固定报价+碳酸锂市场浮动价；乙

方（湖南裕能）保证将持续优化成本，以持续降价为目标，双

方将根据市场供应环境变化不定期协商调整供货价格。 

蜂巢能源 

【市场定价原则】乙方（湖南裕能）保证将持续优化成本，以

持续降价为目标，双方将根据市场供应环境变化不定期协商调

整供货价格。 

注：与宁德时代、蜂巢能源的交易实际也是按照“基准报价+碳酸锂市场浮

动价*单耗”的模式定价  

1) 关于固定报价。产能合作协议中的固定报价（即基准报价）并非一直固

定不变，其主要构成部分为公司磷酸铁及其他生产成本以及合理的利润，相对于

碳酸锂价格的大幅波动而言，该部分价格相对稳定，但也会不定期随着材料成本

变化或市场供需格局变化有所调整。 

2) 关于碳酸锂市场浮动价。碳酸锂市场浮动价根据上海有色网碳酸锂同期

市场价格（一般为月度均价）确定。 

4. 公司产品定价方式符合行业惯例 

同行业公司湖北万润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产品定价方面，公司采用行业

通用的‘主要原料成本（碳酸锂市场浮动价*单耗）+基准报价’定价模式，并结

合具体产品型号、采购规模等因素与客户协商确定销售价格。” 

公司产品定价方式与同行业湖北万润定价方式基本一致。 

5. 产能合作协议对公司业务发展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其中定价方式对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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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不存在重大不利情形 

产能合作协议是在行业发展背景下互惠共赢的合作方式。对于宁德时代、比

亚迪、亿纬锂能、蜂巢能源而言，正极材料是锂电池的核心关键材料，其性能对

电池的能量密度、寿命、安全性等性能指标及应用领域有重要影响，与公司签订

合作协议有助于保障核心材料的稳定供应；对湖南裕能而言，客户向公司支付预

付款用于支持产能建设，有助于公司抓住行业快速发展的机遇，扩大公司市场份

额，同时，通过合作数量保证等条款锁定部分新增产能有利于降低公司固定资产

投资风险。 

上述合作有利于实现双方互惠共赢，对公司生产经营、双方合作关系有积极

的影响。其中“基准报价+碳酸锂市场浮动价*单耗”的定价方式有利于在碳酸锂

成本占比较高且价格波动较大的背景下分离碳酸锂价格波动的影响，更便于双方

交易价格的协商和动态调整；从公司自身而言，磷酸铁锂产品中包含的碳酸锂按

市场价格浮动计价有利于顺利传导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从磷酸铁锂市场价格的

形成机制及公司定价结果看，公司磷酸铁锂销售价格与市场公开报价基本相符；

公司上述定价方式亦符合同行业惯例，不存在对公司重大不利的情形。 

(二) 核查程序及核查结论 

1. 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我们实施的主要核查程序如下： 

(1) 查阅公司与宁德时代、比亚迪、亿纬锂能、蜂巢能源签订的产能合作协

议及其补充协议中定价原则约定条款，了解固定报价（即基准报价）及碳酸锂市

场浮动价确定方式； 

(2) 查询同行业公司定价原则，分析是否与公司存在明显不同； 

(3) 了解公司与客户的定价原则，分析签订产能合作协议前后客户定价原则

是否发生变化； 

(4) 查阅公司主要客户销售价格确定过程，是否因签订产能合作协议存在重

大区别，分析公司磷酸铁锂销售价格与市场价格差异，分析产能合作协议定价原

则对公司的影响情况。 

2. 核查结论 

经核查，我们认为： 

(1) 公司一贯采用市场化的产品定价原则，在碳酸锂成本占比较高且价格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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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较大的背景下，公司与交易规模较大、长期高频交易的客户采取更精细的议价

方式，将碳酸锂价格波动的影响分离出来，即采用“基准报价+碳酸锂市场浮动

价*单耗”的定价方式，更便于双方交易价格的协商和动态调整； 

(2) 从磷酸铁锂公开市场价格的形成机制来看，上游碳酸锂市场价格的波动

与磷酸铁锂市场价格存在很强的正相关关系和内在联系，因此采取“基准报价+

碳酸锂市场浮动价*单耗”定价方式的结果与磷酸铁锂公开市场报价亦较为接近； 

(3) 产能合作协议中的固定报价（即基准报价）并非一直固定不变，其主要

构成部分为公司磷酸铁及其他生产成本以及合理的利润，相对于碳酸锂价格的大

幅波动而言，该部分价格相对稳定，但也会不定期随着材料成本变化或市场供需

格局变化有所调整。碳酸锂市场浮动价根据上海有色网碳酸锂同期市场价格（一

般为月度均价）确定； 

(4) 公司“基准报价+碳酸锂市场浮动价*单耗”的定价方式符合行业惯例； 

(5) 产能合作协议是在行业发展背景下互惠共赢的合作方式，其中“基准报

价+碳酸锂市场浮动价*单耗”的定价方式有利于交易价格的协商和动态调整；有

利于公司顺利传导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从磷酸铁锂市场价格的形成机制及公司

定价结果看，公司磷酸铁锂销售价格与市场公开报价基本相符；公司上述定价方

式亦符合同行业惯例，不存在对公司重大不利的情形。 

 

二、关于主要客户宁德时代、比亚迪 

请发行人：说明2019年、2020年向宁德时代及比亚迪销售磷酸铁锂总体低

于同行业均价，但宁德时代及比亚迪入股后，2021年销售磷酸铁锂总体高于同

行业均价原因；报告期内发行人销售的磷酸铁锂在宁德时代及比亚迪同类产品

采购中占比情况；宁德时代、比亚迪向发行人采购磷酸铁锂价格与其他供应商

是否存在差距，是否存在向发行人倾斜的情况。 

请保荐人、申报会计师核查并明确发表意见。（反馈意见落实函问题3） 

(一) 说明 2019 年、2020 年向宁德时代及比亚迪销售磷酸铁锂总体低于同

行业均价，但宁德时代及比亚迪入股后，2021 年销售磷酸铁锂总体高于同行业

均价原因 

1. 公司与同行业销售均价差异主要因为交易时点分布不均匀导致，而非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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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时代及比亚迪入股的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向宁德时代及比亚迪销售磷酸铁锂价格与同行业均价比较情

况如下： 

单位：万元/吨 

项  目 产品 
2022 年 

1-6 月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德方纳米（300769.SZ）销售均价[注

1] 

磷酸

铁锂

产品 

未披露 

5.27 2.96 4.28 

安达科技（830809.NQ）销售均价[注

1] 
5.30 3.05 4.54 

湖北万润销售均价[注 1] 5.42 3.30 4.74 

湖北万润销售均价-剔除关联方万

向一二三股份公司[注 1] 
5.44 3.12 4.60 

平均值[注 2] 5.34 3.04 4.47 

公司向宁德时代、比亚迪销售均价 12.22 5.71 2.95 4.46 

差异率-向宁德时代及比亚迪销售

[注 3] 

 
6.95% -3.22% -0.40% 

[注 1] 德方纳米、安达科技、湖北万润的销售均价取自相关公司年报、股票

定向发行说明书、招股说明书等 

[注 2] 平均值计算时，同行业湖北万润采用剔除关联方万向一二三股份公司

后的销售均价，根据湖北万润 2022 年 6 月 2 日披露的招股说明书，其向关联方

万向一二三股份公司主要销售定制的 ULTRA-S系列磷酸铁锂。因为上述定制磷酸

铁锂产品与市场价格差异较大，剔除后更能反映公司与同行业均价比较情况 

[注 3] 差异率数据按照四舍五入前的精确数值计算 

(1) 2019 年度价格差异分析 

2019 年度，公司向宁德时代及比亚迪销售磷酸铁锂产品均价为 4.46 万元/

吨，介于同行业公司销售均价 4.28万元/吨至 4.60万元/吨的区间，与同行业均

价平均值差异率为-0.40%，不存在明显差异。 

(2) 2020 年度价格差异分析 

2020 年度，公司向宁德时代及比亚迪的全年平均销售单价略低于同行业均

价，主要是因为 2020 年磷酸铁锂市场价格波动较大，而公司与客户的交易时点

分布并不均匀所致，具体分析如下： 

1) 从磷酸铁锂市场价格变化看，根据上海有色网数据显示，2020年磷酸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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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市场价格呈下行趋势，均价从 2020 年 1 月 3.61 万元/吨，逐月下降至 2020

年 11 月 3.05 万元/吨，2020 年 12 月略有回升至 3.13 万元/吨，2020 年下半年

磷酸铁锂市场均价低于 2020年上半年。 

2) 从公司投产进度以及与客户的交易时点分布看，公司新建的四川生产基

地一期于 2020年下半年投产并产能逐步爬坡，导致公司 2020 年下半年产销量远

高于 2020 年上半年。湖南裕能向宁德时代及比亚迪磷酸铁锂的销售金额 2020

年下半年占 2020 年全年的比例为 74.83%，高于同行业公司 2020 年下半年收入

占比，分别为德方纳米 62.18%、安达科技 61.75%、湖北万润（未披露）。由于

2020 年下半年磷酸铁锂市场均价低于 2020 年上半年，因此公司 2020 年全年向

宁德时代及比亚迪的销售均价略低于同行业公司具有合理性。 

3) 考虑交易时点分布的影响，分别比较公司与德方纳米 2020 年上半年和

2020 年下半年销售均价，公司向宁德时代及比亚迪的销售均价均略高于德方纳

米，具体比较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吨 

项  目 产品 2020 年上半年 2020 年下半年 2020 年度 

德方纳米（300769.SZ）销

售均价 

磷酸铁锂

产品 

3.22 2.82 2.96 

公司向宁德时代、比亚迪

销售均价 
3.24 2.86 2.95 

差异率-向宁德时代及比

亚迪销售 
0.51% 1.32% -0.50% 

注:德方纳米数据来源于 2020 年度报告；安达科技、湖北万润未披露 2020

年上半年和 2020年下半年销售均价 

(3) 2021 年度价格差异分析 

2021 年度，公司向宁德时代及比亚迪的全年平均销售单价高于同行业均价，

主要是因为 2021 年磷酸铁锂市场价格波动较大，而公司与客户的交易时点分布

并不均匀所致，具体分析如下： 

1) 从磷酸铁锂市场价格变化看，根据上海有色网数据显示，2021年磷酸铁

锂市场价格呈上升趋势，均价从 2021 年 1 月 3.42 万元/吨，逐月上涨至 2021

年 12月 8.54万元/吨，2021年下半年磷酸铁锂市场均价远高于 2021年上半年。 

2) 从公司投产进度以及与客户的交易时点分布看，公司新建的四川生产基

地三期和四期（合计设计年产能 12万吨）主要于 2021年下半年投产并产能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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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坡，导致公司 2021年下半年产销量远高于 2021年上半年。湖南裕能向宁德时

代及比亚迪磷酸铁锂的销售金额 2021年下半年占 2021年全年的比例为 79.15%，

高于同行业公司 2021 年下半年收入占比，分别为德方纳米 73.68%、安达科技

70.19%、湖北万润 68.70%。由于 2021 年下半年磷酸铁锂市场均价高于 2021 年

上半年，因此公司 2021 年全年向宁德时代及比亚迪的销售均价高于同行业公司

具有合理性。 

3) 考虑交易时点分布的影响，分别比较公司与德方纳米、安达科技 2021

年上半年和 2021年下半年销售均价，公司 2021年上半年向宁德时代及比亚迪的

销售均价与同行业均值不存在明显差异。2021 年下半年，公司向宁德时代及比

亚迪的销售均价高于同行业均值，主要是因为公司新建的四川生产基地四期于

2021 年 11 月投产，导致公司 2021 年 11 月至 12 月向宁德时代及比亚迪的销售

数量占比较高，占 2021 年下半年比例接近 50%，而根据上海有色网数据显示，

2021年 11月至 12月磷酸铁锂市场均价为 8.19万元/吨，高于 2021年下半年均

价 6.48 万元/吨。具体比较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吨 

项  目 产品 2021 年上半年 2021 年下半年 2021 年度 

德方纳米（300769.SZ）

销售均价 

磷酸铁

锂产品 

4.01 5.92 5.27 

安达科技（830809.NQ）

销售均价 
3.99 6.23 5.30 

平均值 4.00 6.08 5.29 

公司向宁德时代、比亚迪

销售均价 
4.00 6.43 5.71 

差异率-向宁德时代及比

亚迪销售 
-0.10% 5.81% 7.92% 

注:德方纳米数据来源于 2021 年度报告；安达科技数据来源于股票定向发行

说明书；湖北万润未披露 2021 年上半年和 2021年下半年销售均价 

综上所述，公司向宁德时代及比亚迪销售磷酸铁锂均价与同行业均价均值相

比，2019年不存在明显差异、2020年略低于同行业、2021年略高于同行业，主

要是因为磷酸铁锂市场价格波动较大，而公司与客户的交易时点分布并不均匀所

致，而非宁德时代及比亚迪入股的影响。 

2. 入股前后公司对宁德时代及比亚迪销售磷酸铁锂价格均与市场价格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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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德时代、比亚迪入股前后一年，公司对其销售磷酸铁锂产品的单价变动情

况与市场价格对比如下： 

 

数据来源：高工锂电、上海有色网 

可见，无论是入股前还是入股后，公司对宁德时代、比亚迪销售磷酸铁锂的

价格均与市场价格接近，销售价格波动情况与市场价格变动趋势基本一致，不存

在宁德时代及比亚迪入股后销售价格发生倾斜的情形。 

(二)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的磷酸铁锂在宁德时代及比亚迪同类产品采购中

占比情况 

根据宁德时代出具的《关于向湖南裕能采购磷酸铁锂情况的说明函》，2019

年、2020 年、2021年和 2022年 1-6月，公司均为宁德时代磷酸铁锂正极材料的

前五大供应商，宁德时代向公司采购磷酸铁锂的金额占宁德时代同类产品（即磷

酸铁锂）采购的比例分别为 20%-30%、30%-50%、30%-50%和 30%-50%。 

根据深圳比亚迪出具的《关于向湖南裕能采购磷酸铁锂情况的说明函》，2019

年、2020 年、2021年和 2022年 1-6月，公司均为比亚迪磷酸铁锂正极材料的前

两大供应商，比亚迪向公司采购磷酸铁锂的金额占比亚迪同类产品（即磷酸铁锂）

采购的比例分别为 30%-40%、30%-40%、40%-50%和 40%-50%。 

(三) 宁德时代、比亚迪向公司采购磷酸铁锂价格与其他供应商是否存在差

距，是否存在向公司倾斜的情况 

根据宁德时代出具的《关于向湖南裕能采购磷酸铁锂情况的说明函》，1. 宁

德时代向湖南裕能采购磷酸铁锂价格与其他供应商同期供货价格不存在明显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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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均按市场化原则以公允价格交易；2. 宁德时代不存在因为 2020年入股湖南

裕能，而向湖南裕能在采购价格等方面倾斜的情况，按市场化原则以公允价格交

易；3. 宁德时代作为湖南裕能股东及主要客户，不存在向湖南裕能进行不当利

益输送的行为。 

根据深圳比亚迪出具的《关于向湖南裕能采购磷酸铁锂情况的说明函》，1.

比亚迪向湖南裕能采购磷酸铁锂价格与其他供应商同期供货价格不存在明显差

距，均按市场化原则以公允价格交易；2. 比亚迪不存在因为 2020年入股湖南裕

能，而向湖南裕能在采购价格等方面倾斜的情况，按市场化原则以公允价格交易；

3. 比亚迪作为湖南裕能股东及主要客户，不存在向湖南裕能进行不当利益输送

的行为。 

此外，结合市场公开信息查询，无论是入股前还是入股后，公司对宁德时代、

比亚迪销售磷酸铁锂的价格均与市场月度价格接近，销售价格波动情况与市场月

度价格变动趋势基本一致。考虑交易时点分布的影响，公司与同行业公司德方纳

米、安达科技、湖北万润等（主要客户为宁德时代或比亚迪）销售价格不存在异

常差异。 

(四) 核查程序及核查结论 

1. 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我们实施的主要核查程序如下： 

(1) 查阅公司向宁德时代、比亚迪销售的数量、单价等情况，并通过公开信

息查询了同行业公司磷酸铁锂销售均价、市场价格等情况，获取了高工锂电调研

的磷酸铁锂动力电池装机量、储能电池出货量等数据； 

(2) 与公司了解公司向宁德时代、比亚迪销售价格变化的原因，复核公司投

产进度以及与客户的交易时点分布对各年度销售均价的影响； 

(3) 获取了宁德时代、深圳比亚迪出具的《关于向湖南裕能采购磷酸铁锂情

况的说明函》。 

2. 核查结论 

经核查，我们认为： 

(1) 公司向宁德时代及比亚迪销售磷酸铁锂的价格与同行业价格相比，2019

年不存在明显差异、2020 年略低于同行业、2021 年略高于同行业，主要是因为

磷酸铁锂市场价格波动较大，而公司与客户的交易时点分布并不均匀所致，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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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德时代及比亚迪入股的影响；结合市场公开信息查询，无论是入股前还是入股

后，公司对宁德时代、比亚迪销售磷酸铁锂的价格均与市场月度价格接近，销售

价格波动情况与市场月度价格变动趋势基本一致； 

(2) 根据相关说明，2019 年、2020 年、2021 年和 2022 年 1-6 月，宁德时

代向公司采购磷酸铁锂的金额占宁德时代同类产品（即磷酸铁锂）采购的比例分

别为 20%-30%、30%-50%、30%-50%和 30%-50%；比亚迪向公司采购磷酸铁锂的金

额占比亚迪同类产品（即磷酸铁锂）采购的比例分别为 30%-40%、30%-40%、40%-50%

和 40%-50%； 

(3) 根据相关说明，宁德时代、比亚迪向公司采购磷酸铁锂价格与其他供应

商同期价格不存在明显差距，不存在因入股向湖南裕能在采购价格等方面倾斜的

情况。  

 

专此说明，请予察核。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杭州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〇二二年九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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